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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再次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披

露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安广视”或“被申

请人”）被申请破产清算的相关事项，详见巨潮资讯网《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

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》（2021-62）。 

国安广视近日再次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通知书》，四川九

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以国安广视已经资不抵债，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国安

广视进行破产清算。 

一、国安广视被申请破产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请求事项 

对被申请人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 

（二）事实与理由 

申请人认为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关系，截至 2021 年 3 月

17 日经双方核对结算，被申请人共计欠申请人货款人民币 41,453,360 元，经申

请人多次催收无果。 

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公告、国安广视财务数据等信息，申请人认为：被申请人

已经资不抵债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不能清偿到期债权，已具备破产条件。申请

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之规定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对国安广视进行破产清算。 

二、申请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0 年 7 月 31 日 



注册地址：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兰盈杰 

注册资本：40964.7647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；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生产（以上项目及期

限以许可证为准）一般经营项目（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，后置许可项目凭

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）:电子产品制造；电子计算机制造；广播电视接收设备

及器材制造；通信传输设备制造；电子元器件制造；软件业；商品批发与零售；

进出口业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申请人与公司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。 

三、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4 月 23 日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 1 号 6 号楼 

法定代表人：霍光 

注册资本：21,500 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（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）。

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；基础软件服务、应用软件服务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数据处

理等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股 74.42%，岳阳市有线网络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

9.30%、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持股 9.30%、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

司持股 4.65%、山东广电网络威海有限公司持股 2.33% 

（二）财务信息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13.83 亿元，占上市公司

总资产比重为 10.36%，负债总额 29.34 亿元（银行贷款总额 0 元，流动负债总额

28.86 亿元），净资产-15.51 亿元；202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.07 亿元，占

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 4.55%，利润总额-12.51 亿元，净利润为-12.51 亿元，

其绝对值占上市公司净利润（负）绝对值比重为 42.34%。 

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，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3.22亿元，负债总额 29.54



亿元（银行贷款总额 0 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28.86 亿元），净资产-16.32 亿元；2021

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0.58 亿元，利润总额-0.81 亿元，净利润为-0.81 亿元。 

四、国安广视被申请破产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述破产申请，国安广视将进入破产

程序，进入破产程序后，公司将丧失对其控制权，国安广视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

报表范围。 

（二）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母公司对国安广视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0

元、其他应收款 15.47 亿元、担保余额为 2.94 亿元。若国安广视进入破产清算程

序，上述其他应收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，担保责任并未消除，公司将依据企业

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相应预计负债。 

（三）国安广视业务开展将进一步受限，公司有线电视业务规模可能进一步

缩小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，国安广视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尚存

在重大不确定性。为了维护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公司及子公司将

积极与申请人、法院沟通相关事宜。 

（二）国安广视被申请破产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将依据法院裁判结果确定，公

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

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(www.cninfo.com.cn)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 


